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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2年

2 月 29 日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滨

江区东方通信城 A 楼 210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董事9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张泽熙董事长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公司 2011 年度业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 公司2011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 公司201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四． 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1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

124,736,373.21 元，按照母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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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公积金 12,473,637.32 元，则本年可供分配利润 112,262,735.89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01,519,480.51 元，扣除已分配的 2010 年

度现金红利 150,720,007.68 元，期末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63,062,208.72 元。 

2011 年期末利润分配预案如下：拟以 2011 年末总股本

1,256,000,06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0.80 元

（含税），合计分配 100,480,005.12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62,582,203.60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以上预案将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五．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续聘的议案； 

公司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公司支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2011 年度的报酬为 65 万元人民

币。公司拟继续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的财务

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六． 关于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预计的议案； 

公司 2011 年与控股股东及其附属单位销售货物、提供劳务关联

交易的金额为 3,214 万元，预计 2012 年的同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3,500-7,600 万元。2011 年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附属单位接受服务关

联交易的金额为 1,113 万元，预计 2012 年的同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1,100-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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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董事张泽熙先生、倪首萍女士、朱洪臣先生、马立宏女士

和王欣先生回避该项表决。公司独立董事杨涛先生、喻明先生及陶久

华先生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编号为 临 2012-006 的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预计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4 票（5 名关联董事回避），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票。 

七． 关于制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八．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拟向股东大会推荐以下 9 人为第六届董事会候选董事： 张泽熙

先生、王忠雄先生、倪首萍女士、赵新平先生、成暐女士、王欣先生、

喻明先生、陶久华先生和王泽霞女士。其中喻明先生、陶久华先生和

王泽霞女士为候选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以上第一、三、四、五、八项议案将递交年度股东大会讨论审议。 

九． 公司决定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上午 9：00 在浙江省杭州市东方

通信城 A 楼 210 会议室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一） 会议内容 

1. 公司201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1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 公司201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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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5.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续聘的议案； 

6.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 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二）出席会议人员 

1.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2012 年 3 月 30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A 股股东，以及 4月 9 日

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Ｂ股股东（最后交易日为 3 月 30 日）。 

（三）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1. 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股东代表，凭个人身份证原件，股东

帐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 受委托代表人凭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证

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 外地股东可凭有关证件的传真件由公司进行登记； 

4.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2012年4月10日上午9:00-下午4:00

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四）其他事宜 

1.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代表食宿及交通自理； 

2. 联系方法：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高新技术开发区东信大道 66 号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1）86676198 

      传真：（0571）8667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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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10053 

    

特此公告。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候选董事候选董事候选董事候选董事、、、、候选独立董事简历候选独立董事简历候选独立董事简历候选独立董事简历    

候选董事简历 

张泽熙先生：1955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普天东

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

常委、浙江省第十届政协常委等职务。曾任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生

产处处长、经营处处长，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系统部总经

理、执行副总裁，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务。 

王忠雄先生：1953年出生，获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高级经济师。现任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曾任邮电部杭州通信

设备厂厂长秘书、财务科副科长、财务处处长、副总会计师、东方通

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等职务。 

倪首萍女士：1964年出生，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现任普天

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总会计师。曾任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

厂财务处副处长、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普天东方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等职务。 

赵新平先生：1966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国普天信息



 6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采购中心总经理、投融资发展部总

经理。曾任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财务部主任会计师、投资管理部副总

经理、投资管理部总经理，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投资管理部总

经理、经营财务部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中

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 

成暐女士：1970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国普天信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通信产业事业本部副总经理、兼营销三部总经理。曾

任湖北省宜昌机床工业公司所属研究所研发员，中国人民解放军

57619部队机安处技术开发员，北京邮电电话设备厂新技术研究所所

长、副总工、副厂长，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系统事业本部

和通信产业事业本部营销三部总经理等职务。 

王欣先生：1967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普天东方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顾问。曾任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政府与企业移

动解决方案部北亚区总经理、同时兼任上海摩托罗拉通讯产品贸易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专业无限通讯业务北亚区销售总监，IBM（中国）

有限公司政府及公共事业部中国区中央政府业务总经理、交通运输及

商品流通中国区总经理等职；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公共事

业部总经理等职务。 

候选独立董事简历 

喻明先生：1946 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获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硕士学位。现任苏州工业园区新海宜

电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职务。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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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研究院顾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技术部部长、江西省移

动通信公司副总经理、江西省移动通信局局长、江西省邮电管理局电

信处处长等职务。 

陶久华先生: 男，1953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现

任浙江广策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顺发恒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务。曾任杭州市建筑技工学校教

师、校长，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处长、处长，中国证监会浙

江监管局（原杭州特派办）副主任，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王泽霞女士：女，1965 年出生，会计学博士，工商管理（会计

学）博士后。现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中国

会计学会理事，浙江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学会电子专业委员会

副会长。曾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财经学院会计系讲师、副教授、教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财经学院副院长、院长。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东方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并对会议通知列明的议决事项代为

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单位章）：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时间： 

    委托人股票账户：         

委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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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喻明，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提名为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

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

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

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

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

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

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

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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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

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

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

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

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

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

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

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

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

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

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

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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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

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

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

符。  

五、包括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

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连

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

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

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

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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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

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喻明 

2012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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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陶久华，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东方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

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

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

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

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

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

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

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

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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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

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

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

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

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

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

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

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

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

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

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

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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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

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

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

符。  

五、包括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

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连

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

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

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

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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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陶久华 

2012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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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王泽霞，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东方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

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

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

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

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

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

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

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

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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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

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

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

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

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

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

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

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

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

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

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

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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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

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

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

符。  

五、包括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

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连

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

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

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

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

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

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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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

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泽霞 

2012 年 3 月 15 日 
 


